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15〕15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明确全区管线运行安全
管理职责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全市管线运行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中有关部门管线安全管理职责的通知》（淄政办字〔2013〕130号）和市政府〔2013〕第42号会议纪要要求，确保全区各类管线运行安全，现将各类管线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明确如下：

一、区发改局负责地下管线建设工程立项审批核准；负责城区范围内供热管线工程的建设管理及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制定供热管线事故抢险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

二、区经信局承担电力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负责全区通信、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他专用通信网络的规划建设，并进行行业管理。负责事故应急救援的通讯保障工作。

三、区公安分局负责地下管线治安、保卫和事故灭火、应急救援工作。

四、区住建局负责全区地下管线建设综合监督管理，负责地下管线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地下管线建设单位持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认可的施工中标备案通知书及保证地下管线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等文件到区住建局办理备案和报建手续，按照《地下管线建设手续办理程序》，申请核发施工许可证。负责城市雨水、污水、燃气工程施工及设施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制定雨水、污水、燃气管线事故的抢险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负责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工作。

五、区水务局负责水利工程、城市供水工程施工及设施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制定供水管线事故抢险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

六、周村规划分局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地下管线工程的规划管理工作。

七、区安监局负责对地下管线权属单位、管理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负责厂区外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工作（原油、天然气、煤层气和城镇燃气管道除外）。

八、区质监局负责工业压力管道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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